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声明 

本公告目的仅为向公众投资者提供有关本次发行的简要情况。投资者如欲了

解更多信息，应仔细阅读《内蒙古兴业矿业股份有限公司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

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实施情况报告书暨新增股份上市公告书》全文。

《内蒙古兴业矿业股份有限公司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

暨关联交易实施情况报告书暨新增股份上市公告书》全文刊载于巨潮资讯网站

（www.cninfo.com.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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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别提示 

1、本次向交易对方发行股份的发行价格为6.06元/股，该发行价格已经本公

司董事会及股东大会批准。 

2、本次新增股份数量为538,044,664股，为本次重大资产重组中发行股份购

买资产之发行数量，由于募集配套资金尚在实施过程中，本报告书未考虑募集配

套资金发行的股份。 

3、本公司已于2016年11月18日就本次增发股份向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

任公司深圳分公司提交相关登记材料。经确认，本次新增股份将于该批股份上市

日的前一交易日日终登记到账，并正式列入上市公司的股东名册。 

4、本次定向发行新增股份的性质为有限售条件流通股，具体锁定期如下： 

承诺方 承诺事项 承诺的主要内容 

兴业集团、吉

兴业、吉伟、

吉祥、吉喆、

吉兴军、张侃

思 

股份锁定承诺 

本次重组完成后，本单位/本人通过本次重组直接或间接获

得的兴业矿业的新增股份自该等新增股份上市之日起至36

个月届满之日将不得进行转让，上述36个月锁定期限届满

后，本单位/本人通过本次重组所获得的兴业矿业的新增股

份按照下述安排分期解锁： 

第一期：自新增股份上市之日起满36个月的，本单位/本人

本次取得的新增股份中的60%可解除锁定，如在上述期间内

因本单位/本人需履行《业绩补偿协议》及其补充协议项下

股份补偿义务导致上市公司回购本单位/本人本次取得的新

增股份的，前述可解锁股份数量应扣除已回购股份数量（如

涉及）； 

第二期：自新增股份上市之日起满48个月且本单位/本人在

《业绩补偿协议》及其补充协议项下股份补偿义务已履行完

毕的（如涉及），本单位/本人本次取得的新增股份中尚未解

锁的剩余股份可解除锁定。 

本次交易完成后6个月内如上市公司股票连续20个交易日的

收盘价低于本单位/本人本次以标的资产认购上市公司股份

的发行价格（以下简称“发行价”），或者交易完成后6个月

期末收盘价低于发行价的，本单位/本人因本次交易取得的

上市公司股份的锁定期自动延长至少6个月。 

如本次交易因涉嫌所提供或披露的信息存在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者被中国证监

会立案调查的，在案件调查结论明确以前，不转让本单位/

本人在该上市公司拥有权益的股份，并于收到立案稽查通知

的两个交易日内将暂停转让的书面申请和股票账户提交上

市公司董事会，由董事会代本单位/本人向证券交易所和登

记结算公司申请锁定；未在两个交易日内提交锁定申请的，

授权董事会核实后直接向证券交易所和登记结算公司报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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承诺方 承诺事项 承诺的主要内容 

本单位/本人的身份信息和账户信息并申请锁定；董事会未

向证券交易所和登记结算公司报送本单位/本人的身份信息

和账户信息的，授权证券交易所和登记结算公司直接锁定相

关股份。如调查结论发现存在违法违规情节，本单位/本人

承诺锁定股份自愿用于相关投资者赔偿安排。 

前述锁定期届满后，本单位/本人通过本次重组获得的兴业

矿业新增股份的出售或转让，按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和

深圳证券交易所的相关规定执行。 

吉祥、吉伟、

吉兴业、吉兴

军、张侃思 

关于股份锁定

期的补充承诺

函 

本人通过本次交易间接获得的上市公司股份转为其直接持

有的股份后，该等股份将按照本人出具的《关于股份锁定期

的承诺函》中关于股份锁定的承诺。 

8家合伙企业 股份锁定承诺 

本单位通过本次资产重组获得的发行人的新增股份，自该等

新增股份上市之日起至36个月届满之日将不得以任何方式

进行转让，包括但不限于通过证券市场公开转让或通过协议

方式转让。 

前述锁定期届满后，交易对方通过本次交易获得的发行人股

份的出售或转让，按中国证监会和深圳证券交易所的相关规

定执行。 

李献来、李

佳、李佩 
股份锁定承诺 

白旗乾金达全体股东通过本次收购获得的兴业矿业的新增

股份，自该等新增股份上市之日起至36个月届满之日将不

以任何方式进行转让，包括但不限于通过证券市场公开转让

或通过协议方式转让。 

李献来通过本次收购获得的上市公司的新增股份在白旗乾

金达所持有的东胡探矿权完成探矿权转采矿权、白旗乾金达

取得采矿许可证之日前不得设定质押或进行其他融资。 

如果法律法规或中国证监会等监管机构对前述锁定期另有

要求的，本人同意根据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及监管机构的要

求进行相应调整。 

前述锁定期届满后，本人通过本次交易获得的发行人的股份

的出售或转让，按中国证监会和深交所的相关规定执行。 

根据深交所相关业务规则的规定，上市首日本公司股价不除权，股票交易仍

设涨跌幅限制。 

5、本次发行完成后，上市公司总股本将增加至1,731,933,720股，其中，社

会公众股持有的股份占公司股份总数的比例为10%以上，不会导致上市公司不符

合《上市规则》有关股票上市交易条件的规定。 

本公告书的目的仅为向公众提供有关本次交易的实施情况，投资者如欲了解

更多信息，请仔细阅读《内蒙古兴业矿业股份有限公司向特定对象发行股份及支

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报告书》全文及其他相关公告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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释义 

除非另有说明，以下简称在本上市公告书中的含义如下： 

上市公司、公司、

发行人、兴业矿业 
指 内蒙古兴业矿业股份有限公司 

本次发行、本次重

组、本次交易 
指 

内蒙古兴业矿业股份有限公司向特定对象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

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 

本上市公告书、本

报告书 
指 

内蒙古兴业矿业股份有限公司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

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实施情况报告书暨新增股份上市公告书 

交易对方 指 

合计持有银漫矿业 100%股权的内蒙古兴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吉伟、吉祥、吉喆、上海铭望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上海

铭鲲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上海劲科投资合伙企业（有限

合伙）、上海翌望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上海彤翌投资合

伙企业（有限合伙）、上海劲智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上

海彤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上海翌鲲投资合伙企业（有

限合伙），持有白旗乾金达 100%股权的李献来、李佳、李佩 

交易标的、标的资

产 
指 

西乌珠穆沁旗银漫矿业有限责任公司 100%股权、正镶白旗乾金

达矿业有限责任公司 100%股权 

标的公司 指 
西乌珠穆沁旗银漫矿业有限责任公司、正镶白旗乾金达矿业有限

责任公司 

银漫矿业 指 西乌珠穆沁旗银漫矿业有限责任公司 

白旗乾金达 指 正镶白旗乾金达矿业有限责任公司 

兴业集团 指 内蒙古兴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为上市公司的控股股东 

铭望投资 指 上海铭望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铭鲲投资 指 上海铭鲲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劲科投资 指 上海劲科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翌望投资 指 上海翌望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彤翌投资 指 上海彤翌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劲智投资 指 上海劲智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彤跃投资 指 上海彤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翌鲲投资 指 上海翌鲲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铭望投资等 8 家合

伙企业 
指 

上海铭望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上海铭鲲投资合伙企业（有

限合伙）、上海劲科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上海翌望投资

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上海彤翌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上海劲智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上海彤跃投资合伙企业（有

限合伙）、上海翌鲲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发行股份及支付

现金购买银漫矿业

协议》 

指 
《内蒙古兴业矿业股份有限公司与西乌珠穆沁旗银漫矿业有限责

任公司全体股东之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协议》 

《购买银漫矿业补

充协议》 
指 

《内蒙古兴业矿业股份有限公司与西乌珠穆沁旗银漫矿业有限责

任公司全体股东之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协议之补充协

议》 

《购买银漫矿业补

充协议二》 
指 

《内蒙古兴业矿业股份有限公司与西乌珠穆沁旗银漫矿业有限责

任公司全体股东之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协议之补充协议

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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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行股份购买白

旗乾金达协议》 
指 

《内蒙古兴业矿业股份有限公司与正镶白旗乾金达矿业有限责任

公司全体股东之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协议》 

《发行股份购买白

旗乾金达补充协

议》 

指 
《内蒙古兴业矿业股份有限公司与正镶白旗乾金达矿业有限责任

公司全体股东之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协议之补充协议》 

《业绩补偿协议》 指 

《内蒙古兴业矿业股份有限公司与内蒙古兴业集团股份有限公

司、吉伟、吉祥、吉喆关于西乌珠穆沁旗银漫矿业有限责任公司

之业绩补偿协议》 

《业绩补偿补充协

议》 
指 

《内蒙古兴业矿业股份有限公司与内蒙古兴业集团股份有限公

司、吉伟、吉祥、吉喆关于西乌珠穆沁旗银漫矿业有限责任公司

之业绩补偿协议之补充协议》 

《业绩补偿补充协

议（二）》 
指 

《内蒙古兴业矿业股份有限公司与内蒙古兴业集团股份有限公

司、吉伟、吉祥、吉喆关于西乌珠穆沁旗银漫矿业有限责任公司

之业绩补偿协议之补充协议二》 

《银漫矿业评估报

告》 
指 

天健兴业出具的天兴评报字（2016）第 0069 号《内蒙古兴业矿业

股份有限公司拟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收购西乌珠穆沁旗银漫矿业

有限责任公司股权项目评估报告》 

《银漫矿业采矿权

评估报告》 
指 

天健兴业出具的天兴矿评字[2016]第 001 号《西乌珠穆沁旗银漫

矿业有限责任公司白音查干东山矿区铜铅锡银锌矿采矿权评估报

告书》 

《白旗乾金达评估

报告》 
指 

天健兴业出具的天兴评报字（2016）第 0070 号《内蒙古兴业矿业

股份有限公司拟发行股份收购正镶白旗乾金达矿业有限责任公司

股权项目评估报告》 

《白旗乾金达探矿

权评估报告》 
指 

天健兴业出具的天兴矿评字[2016]第 002 号《内蒙古自治区正镶

白旗东胡银多金属矿勘探探矿权评估报告书》 

评估基准日 指 2015 年 11 月 30 日 

长城证券、独立财

务顾问 
指 长城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中国证监会 指 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 

深交所 指 深圳证券交易所 

《公司法》 指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 

《证券法》 指 《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 

《重组管理办法》 指 《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 

元、万元、亿元 指 人民币元、人民币万元、人民币亿元 

在本核查意见中，若合计数与各分项数值相加之和在尾数上存在差异，均为四舍五入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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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节 本次交易概况 

一、公司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内蒙古兴业矿业股份有限公司 

公司英文名称：Inner Mongolia XingyeMiningCo.,Ltd. 

股票简称：兴业矿业 

股票代码：000426 

本次发行前注册资本：人民币1,193,889,056.00元 

注册地址：内蒙古自治区赤峰市新城区八家组团玉龙大街路北，天义路西兴

业集团办公楼 

办公地址：内蒙古自治区赤峰市新城区八家组团玉龙大街路北，天义路西兴

业集团办公楼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150000114802589Q 

公司法定代表人：吉兴业 

公司董事会秘书：孙凯 

联系电话：0476-8833387 

公司电子邮箱：nmxyky@vip.sina.com 

经营范围：许可经营项目：无。一般经营项目：矿产品和化工产品销售（需

前置审批许可的项目除外）；矿山机械配件、轴承五金、机电、汽车配件销售。 

二、本次重大资产重组基本情况 

本次交易分为发行股份购买资产与募集配套资金两个部分。本次发行股份购

买资产不以募集配套资金的成功实施为前提，最终募集配套资金发行成功与否不

影响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行为的实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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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次交易中，公司拟通过发行股份的方式购买银漫矿业100%股权以及白旗

乾金达100%股权。参考天健兴业出具的评估结果，经交易各方协商确定本次交

易中银漫矿业100%股权的交易价格为241,387.60万元，白旗乾金达100%股权的

交易价格为98,244.91万元。发行人以新增股份及支付现金相结合的方式支付银漫

矿业100%股权的全部收购价款，以新增股份的方式支付白旗乾金达100%股权的

全部收购价款，合计共发行538,044,664股股份。 

同时，拟向不超过10名特定投资者非公开发行股份募集配套资金用于支付本

次资产重组现金对价及中介机构费用、偿还贷款、采选项目后续投资等。募集配

套资金总额不超过本次交易拟购买资产交易价格的100%，亦不超过119,632.55万

元。 

在定价基准日至股份发行日期间，公司如有派息、送股、资本公积金转增股

本等除权、除息事项，则按照相关规则对本次发行股份价格进行相应调整。 

三、本次交易标的资产的估值和作价情况 

根据天健兴业于2016年5月10日出具的《银漫矿业评估报告》（天兴评报字

（2016）第0069号），截至评估基准日2015年11月30日，银漫矿业100%股权的评

估值为241,387.60万元，经协商，各方一致同意银漫矿业100%股权的交易价格为

241,387.60万元。 

根据天健兴业于2016年2月7日出具的《白旗乾金达评估报告》（天兴评报字

（2016）第0070号），截至评估基准日2015年11月30日，白旗乾金达100%股权的

评估值为98,244.91万元。经协商，各方一致同意白旗乾金达100%股权的交易价

格为98,244.91万元。 

与标的资产经审计的净资产相比，本次评估增值情况具体如下： 

单位：万元 

标的资产 
评估基准日账

面价值 
评估值 增值额 增值率（%） 

银漫矿业100%股权 4,868.14 241,387.60 236,519.46 4,858.51 

白旗乾金达100%股权 12,623.15 98,244.91 85,621.76 678.29 

 



内蒙古兴业矿业股份有限公司实施情况报告书暨股份上市公告书摘要 

10 

四、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的股份的价格、数量及锁定期 

（一）发行价格 

本次发行股份的定价基准日为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八次会议决议公告之日。

经与本次交易对方协商，本次公司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的股份发行价格为定价基准

日前20个交易日公司股票交易均价的90%，即6.06元/股。 

其中，定价基准日前20个交易日公司股票交易均价=定价基准日前20个交易

日公司股票交易总额÷定价基准日前20个交易日公司股票交易总量。 

（二）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的股份发行数量 

本次交易中，公司发行 375,924,352 股股份及支付现金 13,577.44 万元购买兴

业集团、吉祥、吉伟、吉喆以及铭望投资等 8 家合伙企业合计持有的银漫矿业矿

业 100%股权；发行 162,120,312 股股份购买李献来、李佳和李佩合计持有的白旗

乾金达 100%股权。 

1、向银漫矿业全体股东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对价情况 

根据本次交易方案，银漫矿业全体股东通过本次收购取得的发行人新增股份

及现金对价的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 

序号 交易对方 
银漫矿业股

权占比（%） 
交易对价 以现金支付 以股权支付（股） 

1 兴业集团 48.17 116,276.41 - 191,875,264 

2 吉伟 18.89 45,598.11 5,466.97 66,223,003 

3 吉祥 18.89 45,598.11 5,466.97 66,223,003 

4 吉喆 8.50 20,517.95 2,460.00 29,798,597 

5 铭望投资 1.12 2,703.54 37.20 4,399,900 

6 铭鲲投资 0.35 844.86 11.71 1,374,834 

7 劲科投资 0.90 2,172.49 29.44 3,536,386 

8 翌望投资 0.93 2,244.90 30.84 3,653,564 

9 彤翌投资 0.44 1,062.11 14.34 1,728,993 

10 劲智投资 0.97 2,341.46 32.28 3,810,528 

11 彤跃投资 0.43 1,037.97 14.30 1,689,224 

12 翌鲲投资 0.41 989.69 13.39 1,611,056 

 合计 100.00 241,387.60 13,577.44 375,924,3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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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根据《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银漫矿业协议》及《购买银漫矿业补充协议》，交易对

方一致同意依据《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银漫矿业协议》及《购买银漫矿业补充协议》中

公式计算取得的股份对价数量精确至股，对价股份数量不足一股的，乙方自愿放弃。 

2、向白旗乾金达全体股东发行股份情况 

根据本次交易方案，白旗乾金达全体股东通过发行人本次收购白旗乾金达

100%股权取得的发行人新增股份的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 

序号 姓名或名称 
对白旗乾金达的持股

比例（%） 

享有标的资产价

值 

通过本次交易获得的

发行人股份（股） 

1 李献来 68.00 66,806.53 110,241,798 

2 李佩 16.00 15,719.19 25,939,257 

3 李佳 16.00 15,719.19 25,939,257 

合计 100.00 98,244.91 162,120,312 

注：根据《发行股份购买白旗乾金达协议》，交易对方一致同意依据《发行股份购买白旗乾

金达协议》中公式计算取得的股份对价数量精确至股，对价股份数量不足一股的，乙方自愿

放弃。 

（三）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的股份锁定安排 

关于本次发行股份的限售期安排，详见本报告书“第三节 本次新增股份上

市情况”之“四、新增股份的限售安排”的相关内容。 

五、过渡期安排及损益归属 

过渡期指自交易基准日（2015年11月30日）起至标的公司交割完成日止的期

间。 

银漫矿业在过渡期间产生的收益由发行人享有，在过渡期间产生的亏损由银

漫矿业全体股东按其在银漫矿业的持股比例承担，并于本次收购完成后以现金形

式对发行人予以补偿。 

白旗乾金达在过渡期间产生的收益由发行人享有，在过渡期间产生的亏损由

白旗乾金达全体股东按其在白旗乾金达的持股比例承担，并于本次收购完成后以

现金形式对发行人予以补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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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本次交易涉及新增股份发行情况 

一、发行类型 

本次发行股份类型为境内非公开发行上市人民币普通股（A 股）。 

二、本次发行履行的相关程序及发行过程 

（一）本次交易已履行的决策及审批程序 

1、上市公司的授权与批准 

2016年2月19日，公司召开第七届董事会第八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发

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方案的议案》、《本次重大资产重组构

成关联交易的议案》等议案。 

2016年3月3日，公司召开第七届董事会第九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

与兴业集团、吉祥、吉伟、吉喆签署附条件生效的<业绩补偿协议之补充协议>

的议案》等议案。 

2016年3月28日，公司召开2016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

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方案的议案》、《本次重大资产重组

构成关联交易的议案》等议案。 

2016年6月13日，根据股东大会的授权，公司召开第七届董事会第十三次会

议，审议通过了《关于调整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方案的

议案》等议案。 

2016年9月8日，根据股东大会的授权，公司召开第七届董事会第十九次会议，

审议通过了《关于调整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方案的议案》

等议案。 

2016年9月29日，根据股东大会的授权，公司召开第七届董事会第二十次会

议，审议通过了《关于调整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方案的

议案》等议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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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交易对方的授权与批准 

2016年2月19日，兴业集团召开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将兴业集团所持有的

银漫矿业股权转让予兴业矿业的议案。 

2016年2月19日，铭望投资召开合伙人会议，审议通过了将铭望投资所持有

的银漫矿业股权转让予兴业矿业的议案。 

2016年2月19日，铭鲲投资召开合伙人会议，审议通过了将铭鲲投资所持有

的银漫矿业股权转让予兴业矿业的议案。 

2016年2月19日，劲科投资召开合伙人会议，审议通过了将劲科投资所持有

的银漫矿业股权转让予兴业矿业的议案。 

2016年2月19日，翌望投资召开合伙人会议，审议通过了将翌望投资所持有

的银漫矿业股权转让予兴业矿业的议案。 

2016年2月19日，彤翌投资召开合伙人会议，审议通过了将彤翌投资所持有

的银漫矿业股权转让予兴业矿业的议案。 

2016年2月19日，劲智投资召开合伙人会议，审议通过了将劲智投资所持有

的银漫矿业股权转让予兴业矿业的议案。 

2016年2月19日，彤跃投资召开合伙人会议，审议通过了将彤跃投资所持有

的银漫矿业股权转让予兴业矿业的议案。 

2016年2月19日，翌鲲投资召开合伙人会议，审议通过了将翌鲲投资所持有

的银漫矿业股权转让予兴业矿业的议案。 

3、中国证监会的核准 

2016年11月1日，公司收到中国证监会《关于核准内蒙古兴业矿业股份有限

公司向内蒙古兴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等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的批

复》（证监许可[2016]2449号），核准上市公司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

暨关联交易事宜。 

（二）实施及发行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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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上市公司与银漫矿业的全体股东分别于 2016 年 2 月 19 日、2016 年 6 月

13 日、2016 年 9 月 8 日签署了《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银漫矿业协议》、《购

买银漫矿业补充协议》、《购买银漫矿业补充协议二》。 

2、上市公司与白旗乾金达的全体股东分别于2016年2月19日、2016年9月8

日签署了《发行股份购买白旗乾金达协议》、《发行股份购买白旗乾金达补充协议》。 

3、2016 年 11 月 11 日，正镶白旗食品药品和工商质量技术监督管理局核准

了白旗乾金达的股权变更，并换发了新的《营业执照》。白旗乾金达 100%股权已

过户登记至兴业矿业。 

4、2016年11月12日，西乌珠穆沁旗工商行政管理局核准了银漫矿业的股权

变更申请，并换发了新的《营业执照》。银漫矿业100%股权已过户登记至兴业矿

业。 

5、2016 年 11 月 12 日，天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出具《验资报

告》（天衡验字（2016）00205 号）。 

6、公司已于 2016 年 11 月 18 日就本次增发股份向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

任公司深圳分公司提交相关登记材料。经确认，本次新增股份将于该批股份上市

日的前一交易日日终登记到账，并正式列入上市公司的股东名册。公司将向工商

管理部门办理注册资本变更等事宜的工商变更登记手续。 

三、发行方式 

本次发行采取非公开发行方式，在中国证监会核准后 12 个月内向特定对象

发行股票。 

四、发行数量 

兴业矿业向交易对方兴业集团、吉祥、吉伟、吉喆、铭望投资等八家合伙企

业和李献来、李佳、李佩共发行 538,044,664 股人民币普通股股票，具体情况如

下： 

单位：万元 

序号 交易对方 交易对价 以现金支付 以股权支付（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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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兴业集团 116,276.41 - 191,875,264 

2 吉伟 45,598.11 5,466.97 66,223,003 

3 吉祥 45,598.11 5,466.97 66,223,003 

4 吉喆 20,517.95 2,460.00 29,798,597 

5 铭望投资 2,703.54 37.20 4,399,900 

6 铭鲲投资 844.86 11.71 1,374,834 

7 劲科投资 2,172.49 29.44 3,536,386 

8 翌望投资 2,244.90 30.84 3,653,564 

9 彤翌投资 1,062.11 14.34 1,728,993 

10 劲智投资 2,341.46 32.28 3,810,528 

11 彤跃投资 1,037.97 14.30 1,689,224 

12 翌鲲投资 989.69 13.39 1,611,056 

13 李献来 66,806.53 - 110,241,798 

14 李佩 15,719.19 - 25,939,257 

15 李佳 15,719.19 - 25,939,257 

合计 339,632.51 13,577.44 538,044,664 

五、发行价格 

本次发行股份的定价基准日为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八次会议决议公告之日。

经与本次交易对方协商，本次公司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的股份发行价格为定价基准

日前20个交易日公司股票交易均价的90%，即6.06元/股。 

其中，定价基准日前20个交易日公司股票交易均价=定价基准日前20个交易

日公司股票交易总额÷定价基准日前20个交易日公司股票交易总量。 

六、资产过户情况 

2016年11月11日，正镶白旗食品药品和工商质量技术监督管理局核准了白旗

乾金达的股权变更申请，并换发了新的《营业执照》。白旗乾金达100%股权已过

户登记至兴业矿业。 

2016年11月12日，锡林郭勒盟西乌珠穆沁旗工商行政管理局核准了银漫矿业

的股权变更申请，并换发了新的《营业执照》。银漫矿业100%股权已过户登记至

兴业矿业。 

七、会计师事务所的验资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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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年11月12日，天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出具《验资报告》（天

衡验字（2016）00205号）。经其审验确认，截至2016年11月12日止，上市公司已

收到兴业集团、吉祥、吉伟、吉喆、铭望投资等八家合伙企业，以及李献来、李

佳和李佩缴纳的新增注册资本合计538,044,664元，变更后的累计注册资本实收金

额为人民币1,731,933,720元。 

八、标的资产过渡期损益的确认 

根据相关协议规定，交易各方确定本次的交割审计基准日为 2016 年 11 月

12 日，过渡期为 2015 年 12 月 1 日至 2016 年 11 月 12 日。公司聘请的审计机构

天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对银漫矿业、白旗乾金达过渡期损益进行了

审计，并分别出具了天衡专字（2016）1431 号、天衡专字（2016）01432 号《专

项审计报告》。根据《专项审计报告》，自 2015 年 12 月 1 日至 2016 年 11 月 12

日，银漫矿业的净利润为-11,038,673.35 元，白旗乾金达的净利润为-3,868,718.47

元。2016 年 12 月 5 日，公司全额收到交易对方向公司支付的过渡期损益补偿款

共计 14,907,391.82 元。 

九、发行股份购买资产新增股份登记 

本公司已于 2016 年 11 月 18 日就本次增发股份向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

任公司深圳分公司提交相关登记材料。经确认，本次新增股份将于该批股份上市

日的前一交易日日终登记到账，并正式列入上市公司的股东名册。 

十、发行对象认购股份情况 

（一）发行对象的基本情况 

1、内蒙古兴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公司名称 内蒙古兴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企业性质 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 吉兴业 

注册资本 40,000万元 

成立日期 2001年7月16日 

注册地址 赤峰市新城区玉龙大街路北市政府西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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办公地址 赤峰市新城区玉龙大街路北市政府西侧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15000070143782X2 

经营范围 
金属矿石及非金属矿石洗选、冶炼、加工销售；矿山机械配件，轴

承，化工产品（除专营），五金，机电，汽车配件销售。 

2、吉伟 

姓名 吉伟 

性别 女 

国籍 中国 

身份证号 15040219830305**** 

住所 内蒙古赤峰市松山区兴安街道 

通讯地址 内蒙古赤峰市松山区兴安街道 

是否取得其他国家或者地区

的居留权 
否 

3、吉祥 

姓名 吉祥 

性别 男 

国籍 中国 

身份证号 15040419850215**** 

住所 内蒙古赤峰市松山区兴安街道 

通讯地址 内蒙古赤峰市松山区兴安街道 

是否取得其他国家或者地区

的居留权 
否 

4、吉喆 

姓名 吉喆 

性别 女 

国籍 中国 

身份证号 15040419931018**** 

住所 内蒙古赤峰市松山区兴安街道 

通讯地址 内蒙古赤峰市松山区兴安街道 

是否取得其他国家或者地区

的居留权 
否 

5、铭望投资 

名称 上海铭望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注册号 310115002466463 

住所 上海市浦东新区杨高北路 528 号 14 幢 2L82 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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执行事务合伙人 董永 

合伙企业类型 有限合伙企业 

经营范围 
实业投资，资产管理，投资管理，投资咨询、企业管理咨询（以上

咨询均除经纪）。 

成立日期 2014 年 10 月 24 日 

营业期限 2014 年 10 月 24 日至 2024 年 10 月 23 日 

6、铭鲲投资 

名称 上海铭鲲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注册号 310115002466471 

住所 上海市浦东新区杨高北路 528 号 14 幢 2L85 室 

执行事务合伙人 赵飞 

合伙企业类型 有限合伙企业 

经营范围 
实业投资，资产管理，投资管理，投资咨询、企业管理咨询（以上

咨询均除经纪）。 

成立日期 2014 年 10 月 24 日 

营业期限 2014 年 10 月 24 日至 2024 年 10 月 23 日 

7、劲科投资 

名称 上海劲科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注册号 310115002466480 

住所 上海市浦东新区杨高北路 528 号 14 幢 2L83 室 

执行事务合伙人 孙凯 

合伙企业类型 有限合伙企业 

经营范围 
实业投资，资产管理，投资管理，投资咨询、企业管理咨询（以上

咨询均除经纪）。 

成立日期 2014 年 10 月 24 日 

营业期限 2014 年 10 月 24 日至 2024 年 10 月 23 日 

8、翌望投资 

名称 上海翌望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注册号 310115002466502 

住所 上海市浦东新区杨高北路 528 号 14 幢 2L80 室 

执行事务合伙人 李学天 

合伙企业类型 有限合伙企业 

经营范围 
实业投资，资产管理，投资管理，投资咨询、企业管理咨询（以上

咨询均除经纪）。 

成立日期 2014 年 10 月 24 日 

营业期限 2014 年 10 月 24 日至 2024 年 10 月 23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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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彤翌投资 

名称 上海彤翌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注册号 310115002466498 

住所 上海市浦东新区杨高北路 528 号 14 幢 2L79 室 

执行事务合伙人 吴云峰 

合伙企业类型 有限合伙企业 

经营范围 
实业投资，资产管理，投资管理，投资咨询、企业管理咨询（以上

咨询均除经纪）。 

成立日期 2014 年 10 月 24 日 

营业期限 2014 年 10 月 24 日至 2024 年 10 月 23 日 

10、劲智投资 

名称 上海劲智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注册号 310115002466519 

住所 上海市浦东新区杨高北路 528 号 14 幢 2L81 室 

执行事务合伙人 孙仲清 

合伙企业类型 有限合伙企业 

经营范围 
实业投资，资产管理，投资管理，投资咨询、企业管理咨询（以上

咨询除经纪）。 

成立日期 2014 年 10 月 24 日 

营业期限 2014 年 10 月 24 日至 2024 年 10 月 23 日 

11、彤跃投资 

名称 上海彤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注册号 310115002466439 

住所 上海市浦东新区杨高北路 528 号 14 幢 2L84 室 

执行事务合伙人 白希辉 

合伙企业类型 有限合伙企业 

经营范围 
实业投资，资产管理，投资管理，投资咨询、企业管理咨询（以上

咨询均除经纪）。 

成立日期 2014 年 10 月 24 日 

营业期限 2014 年 10 月 24 日至 2024 年 10 月 23 日 

12、翌鲲投资 

名称 上海翌鲲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注册号 310115002466455 

住所 上海市浦东新区杨高北路 528 号 14 幢 2L86 室 

执行事务合伙人 张树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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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伙企业类型 有限合伙企业 

经营范围 
实业投资，资产管理，投资管理，投资咨询、企业管理咨询（以上

咨询均除经纪）。 

成立日期 2014 年 10 月 24 日 

营业期限 2014 年 10 月 24 日至 2024 年 10 月 23 日 

13、李献来 

姓名 李献来 

性别 男 

国籍 中国 

身份证号 6226301954030**** 

住所 海南省海口市龙华区明珠路 

通讯地址 海南省海口市龙华区明珠路 

是否取得其他国家或者地区

的居留权 
否 

14、李佳 

姓名 李佳 

性别 女 

国籍 中国 

身份证号 62050219870614**** 

住所 海南省海口市龙华区明珠路 

通讯地址 海南省海口市龙华区明珠路 

是否取得其他国家或者地区

的居留权 
否 

15、李佩 

姓名 李佩 

性别 女 

国籍 中国 

身份证号 62050219821107**** 

住所 海南省海口市龙华区明珠路 

通讯地址 海南省海口市龙华区明珠路 

是否取得其他国家或者地区

的居留权 
否 

（二）发行对象与公司之间的关联关系及交易情况 

1、发行对象与公司之间的关联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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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次交易的交易对方中，兴业集团是兴业矿业的控股股东；吉伟是兴业矿业

实际控制人吉兴业先生之女；吉祥是兴业矿业的董事，是兴业矿业实际控制人吉

兴业先生之子；吉喆是兴业矿业董事、总经理吉兴军先生之女；劲科投资合伙人

之一张侃思是吉祥的妻子。铭望投资、铭鲲投资、劲科投资、翌望投资、彤翌投

资、劲智投资、彤跃投资和翌鲲投资的执行事务合伙人和有限合伙人主要为兴业

集团及其下属子公司（包括上市公司）的员工，2016年9月28日8家合伙企业中铭

望投资、劲科投资、劲智投资与兴业集团签署了一致行动协议，李献来及其一致

行动人李佩、李佳在本次交易后将成为发行人持股5%以上的股东。 

2、发行对象及其关联方与公司最近一年发生的重大交易情况 

发行人与关联方之间的关联交易均属必要且遵照公平、公正的市场原则和经

营规则进行，符合发行人及其全体股东利益，不存在损害中小股东的利益行为，

关联交易的审议和表决程序合法、合规。具体详见《内蒙古兴业矿业股份有限公

司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实施情况报告书暨

新增股份上市公告书》。 

（三）各发行对象认购价格情况、认购股份数量及限售期 

1、各发行对象认购价格情况、认购股份数量 

序号 股东名称 认购价格（元/股） 以股份支付（股） 

1 兴业集团 6.06 191,875,264 

2 吉伟 6.06 66,223,003 

3 吉祥 6.06 66,223,003 

4 吉喆 6.06 29,798,597 

5 铭望投资 6.06 4,399,900 

6 铭鲲投资 6.06 1,374,834 

7 劲科投资 6.06 3,536,386 

8 翌望投资 6.06 3,653,564 

9 彤翌投资 6.06 1,728,993 

10 劲智投资 6.06 3,810,528 

11 彤跃投资 6.06 1,689,224 

12 翌鲲投资 6.06 1,611,056 

13 李献来 6.06 110,241,798 

14 李佳 6.06 25,939,257 

15 李佩 6.06 25,939,2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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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计  538,044,664 

2、各发行对象认购股份限售期 

关于本次发行股份的限售期安排，详见本报告书“第三节 本次新增股份上

市情况”之“四、新增股份的限售安排”的相关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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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节本次新增股份上市情况 

一、新增股份上市批准情况、上市时间 

公司已于2016年11月18日就本次新增股份向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

司深圳分公司提交相关登记材料，经确认，本次增发股份将于该批股份上市日前

一交易日日终登记到账，并正式列入上市公司的股东名册。本次新增股份上市已

获得深圳证券交易所批准。 

本次新增股份为有限售条件流通股，上市首日为2016年12月9日。根据深交

所相关业务规则的规定，上市首日本公司股价不除权，股票交易仍设涨跌幅限制。 

二、新增股份的证券简称、证券代码和上市地点 

新增股份的证券简称：兴业矿业 

新增股份的证券代码：000426 

新增股份的上市地点：深圳证券交易所 

三、新增股份的限售安排 

（一）银漫矿业股东认购股份的锁定期安排 

本次资产重组完成后，兴业集团、吉祥、吉伟、吉喆、吉兴业、吉兴军、张

侃思通过本次资产重组所直接或间接获得的发行人的新增股份，自该等新增股份

上市之日起至36个月届满之日将不得进行转让，上述36个月锁定期限届满后，其

通过本次资产重组所获得的发行人的新增股份按照下述安排分期解锁： 

第一期：自新增股份上市之日起满36个月的，承诺方本次取得的新增股份中

的60%可解除锁定，如在上述期间内因承诺方需履行《业绩补偿协议》及其补充

协议项下股份补偿义务导致上市公司回购本单位/本人本次取得的新增股份的，

前述可解锁股份数量应扣除已回购股份数量（如涉及）； 

第二期：自新增股份上市之日起满48个月且承诺方在《业绩补偿协议》及其

补充协议项下股份补偿义务已履行完毕的（如涉及），承诺方本次取得的新增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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份中尚未解锁的剩余股份可解除锁定。 

本次交易完成后6个月内如兴业矿业股票连续20个交易日的收盘价低于本次

发行价，或者交易完成后6个月期末收盘价低于本次发行价的，则兴业集团、吉

祥、吉伟、吉喆、吉兴业、吉兴军、张侃思持有兴业矿业的股份锁定期自动延长

6个月（若上述期间兴业矿业发生派发股利、送红股、转增股本或配股等除息、

除权行为的，则前述发行价以经除息、除权等因素调整后的价格计算）。 

铭望投资、铭鲲投资、劲科投资、翌望投资、彤翌投资、劲智投资、彤跃投

资、翌鲲投资通过本次资产重组获得的发行人的新增股份，自该等新增股份上市

之日起至36个月届满之日将不得以任何方式进行转让。 

前述锁定期届满后，交易对方通过本次交易获得的发行人的股份的出售或转

让，按中国证监会和深交所的相关规定执行。 

本次交易完成后，劲智投资、铭望投资、劲科投资将直接获得上市公司股份。

吉祥、吉伟、吉兴业、吉兴军、张侃思为上述合伙企业的有限合伙人，本次交易

完成后，吉祥、吉伟、吉兴业、吉兴军、张侃思通过持有上述合伙企业的财产份

额将间接获得上市公司股份合计4,526,249股，具体如下： 

吉祥持有劲智投资21.24%的认缴份额，本次交易完成后，劲智投资将获得上

市公司3,810,528股股份，吉祥将间接获得上市公司809,356股股份； 

吉伟持有劲智投资21.05%的认缴份额，本次交易完成后，劲智投资将获得上

市公司3,810,528股股份，吉伟将间接获得上市公司802,116股股份； 

吉兴业持有铭望投资25.37%的认缴份额，本次交易完成后，铭望投资将获得

上市4,399,900股股份，吉兴业将间接获得上市公司1,116,254股股份； 

吉兴军持有铭望投资19.73%的认缴份额，本次交易完成后，铭望投资将获得

上市4,399,900股股份，吉兴军将间接获得上市公司868,100股股份； 

张侃思持有劲科投资26.31%的认缴份额，本次交易完成后，劲科投资将获得

上市3,536,386股股份，张侃思将间接获得上市公司930,423股股份。 

根据劲智投资、铭望投资、劲科投资出具的《关于配合间接持有股份锁定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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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排的承诺函》，劲智投资、铭望投资、劲科投资通过本次重组获得的上市公司

新增股份自该等新增股份上市之日起至36个月届满之日将不以任何方式进行转

让；前述锁定期届满之日后12个月内，劲智投资将会将其通过本次交易取得的上

市公司股份中相当于吉祥、吉伟间接持有上市公司股份数的股份过户给吉祥、吉

伟，并办理吉祥、吉伟的退伙手续；铭望投资将会将其通过本次交易取得的上市

公司股份中相当于吉兴业、吉兴军间接持有上市公司股份数的股份过户给吉兴业、

吉兴军，并办理吉兴业、吉兴军的退伙手续；劲科投资将会将其通过本次交易取

得的上市公司股份中相当于张侃思间接持有上市公司股份数的股份过户给张侃

思，并办理张侃思的退伙手续。 

根据吉祥、吉伟、吉兴业、吉兴军、张侃思出具的《关于股份锁定期的补充

承诺函》，吉祥、吉伟、吉兴业、吉兴军、张侃思通过本次交易间接获得的上市

公司股份通过前述安排转为其直接持有的股份后，该等股份将按照其出具的《关

于股份锁定期的承诺函》中的相关股份锁定期安排继续锁定。 

根据劲智投资、铭望投资、劲科投资作出的承诺，在36个月锁定期届满之后

12个月内，劲智投资、铭望投资、劲科投资将会将其通过本次交易取得的上市公

司股份中相当于间接持股主体间接持有上市公司股份数的股份过户给间接持股

主体，并办理间接持股主体的退伙手续，以配合实现本次交易中间接持股主体间

接获得上市公司股份的锁定期安排。 

在利润承诺期内，若标的公司当年利润承诺未实现，兴业集团、吉祥、吉伟、

吉喆应当按照所签订的《业绩承诺补偿协议》约定的方式进行利润补偿。 

（二）白旗乾金达股东认购股份锁定期安排 

李献来、李佳、李佩通过本次收购获得的兴业矿业的新增股份，自该等新增

股份上市之日起至36个月届满之日将不以任何方式进行转让，包括但不限于通过

证券市场公开转让或通过协议方式转让。 

李献来通过本次收购获得的上市公司的新增股份在白旗乾金达所持有的东

胡探矿权完成探矿权转采矿权、白旗乾金达取得采矿许可证之日前不得设定质押

或进行其他融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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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法律法规或中国证监会等监管机构对前述锁定期另有要求的，白旗乾金

达全体股东同意根据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及监管机构的要求进行相应调整。 

前述锁定期届满后，李献来、李佳、李佩通过本次交易获得的发行人的股份

的出售或转让，按中国证监会和深交所的相关规定执行。 

四、相关实际情况与此前披露的信息是否存在差异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之日，本次交易实施过程中未发现相关实际情况与此前披

露的信息存在实质性差异的情况。 

五、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的更换情况及其他相关人员的调整情

况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之日，兴业矿业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未发生更换或

调整情况。本次发行股份购买的标的资产均为股权类资产，其转移不涉及员工安

置问题。 

六、重组实施过程中，是否发生上市公司资金、资产被实际控制人或

其他关联人占用的情形，或上市公司为实际控制人及其关联人提供担

保的情形 

在本次交易实施过程中，截至本核查意见出具之日，没有发生上市公司资金、

资产被实际控制人或其他关联人占用的情形，或上市公司为实际控制人及其关联

人提供担保的情形。 

七、相关协议及承诺的履行情况 

（一）相关协议的履行情况 

1、上市公司与银漫矿业的全体股东分别于2016年2月19日、2016年6月13日、

2016年9月8日签署了《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银漫矿业协议》、《购买银漫矿业

补充协议》、《购买银漫矿业补充协议二》。 

2、上市公司与银漫矿业的股东兴业集团、吉祥、吉伟、吉喆分别于2016年2

月19日、2016年3月3日、2016年6月13日签署《业绩补偿协议》、《业绩补偿补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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协议》、《业绩补偿补充协议（二）》。 

3、上市公司与白旗乾金达的全体股东分别于2016年2月19日、2016年9月8

日签署了《发行股份购买白旗乾金达协议》、《发行股份购买白旗乾金达补充协议》 

截至本报告出具之日，上述协议均已生效，交易各方正在履行。 

（二）相关承诺的履行情况 

在本次交易过程中，交易对方对股份锁定、避免同业竞争、规范关联交易等

方面做出了相关承诺，以上承诺的主要内容已在《内蒙古兴业矿业股份有限公司

向特定对象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报告书》中

披露。 

截至本报告出具之日，交易对方均正常履行相关承诺。 

八、相关后续事项的合规性风险 

（一）本次重组方案涉及的新增股份上市及后续工商变更登记事项 

本次重大资产重组实施完成后的后续事项为： 

1、公司在中国证监会核准的期间内根据募集配套资金方案，向不超过10名

特定投资者非公开发行股份募集不超过119,632.55万元的配套资金； 

2、公司尚需办理公司章程等变更事宜的工商登记或备案手续。 

上述新增股份上市及后续工商变更登记事项不存在无法办理完成的实质性

障碍。 

（二）相关方继续履行承诺 

本次交易过程中，相关各方出具了多项承诺。由于部分承诺在某一时间段内

持续有效，因此相关方尚未履行完毕所有承诺。在上述承诺的履行条件出现的情

况下，相关方需要继续履行相应承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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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节本次股份变动情况及其影响 

一、本次新增股份登记到账前后公司前十名股东变动情况 

（一）本次新增股份登记到账前公司前十名股东情况 

本次新增股份登记到账前公司前十名股东情况如下： 

序号 股东名称 股份性质 
持股数量 

（股） 

持股比

例 

1 内蒙古兴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境内一般法人 364,200,086 30.51% 

2 甘肃西北矿业集团有限公司 境内一般法人 184,331,798 15.44% 

3 赤峰富龙公用（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国有法人 139,638,194 11.70% 

4 新疆鑫泰益众股权投资有限公司 境内一般法人 19,747,000 1.65% 

5 全国社保基金四一三组合 基金、理财产品等 12,599,914 1.06% 

6 
中国工商银行－中海能源策略混合

型证券投资基金 
基金、理财产品等 7,074,296 0.59% 

7 
中国工商银行－银河银泰理财分红

证券投资基金 
基金、理财产品等 6,542,906 0.55% 

8 
中国邮政储蓄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中欧中小盘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 
基金、理财产品等 6,499,908 0.54% 

9 
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银河主题

策略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基金、理财产品等 5,500,000 0.46% 

10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申万

菱信新动力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基金、理财产品等 4,910,000 0.41% 

（二）本次新增股份登记到账后公司前十名股东情况 

本次新增股份登记到账后公司前十名股东情况如下： 

序号 股东名称 股份性质 
持股数量 

（股） 

持股比

例 

1 内蒙古兴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境内一般法人 556,075,350 32.11% 

2 甘肃西北矿业集团有限公司 境内一般法人 184,331,798 10.64% 

3 赤峰富龙公用（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国有法人 139,638,194 8.06% 

4 李献来 境内自然人 110,241,798 6.37% 

5 吉祥 境内自然人 66,223,003 3.82% 

6 吉伟 境内自然人 66,223,003 3.82% 

7 吉喆 境内自然人 29,798,597 1.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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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李佩 境内自然人 25,939,257 1.50% 

9 李佳 境内自然人 25,939,257 1.50% 

10 新疆鑫泰益众股权投资有限公司 境内一般法人 19,747,000 1.14% 

二、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发行前后持股变动情况 

本次发行对象中吉祥为上市公司董事，该董事在本次发行前后直接持股变动

情况如下： 

股东名称 
本次交易前 本次交易后 

持股数量（股） 持股比例 持股数量（股） 持股比例 

吉祥 - - 66,223,003 3.82% 

合计 - - 66,223,003 3.82% 

除上述情况外，本次发行不会引起公司其他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直接

持股情况发生变化。 

三、本次股份变动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一）股本结构的变动情况 

由于本次新增股份登记到账后兴业集团仍为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仍为

吉兴业，因此本次发行没有导致公司控制权发生变化。本次新增股份登记到账前

后，公司股本结构变化情况如下： 

股份类别 
本次发行前 本次发行后 

持股总数（股） 持股比例 持股总数（股） 持股比例 

一、有限售条件股份 230,564,746 19.31 768,609,410 44.38% 

二、无限售条件股份 963,324,310 80.69 963,324,310 55.62% 

股份总数 1,193,889,056 100% 1,731,933,720 100.00% 

本次发行完成后，公司股权分布符合《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规定

的上市条件。 

（二）本次交易完成后资产结构分析 

天衡对上市公司备考合并财务报表及备考合并财务报表附注进行了审阅并

出具了审阅报告（天衡专字（2016）01118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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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经审阅备考合并财务报表及上市公司财务报表，上市公司最近一期末的

资产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 

项目 
2016.3.31 

交易前 交易后 变动额 变动比例 

资产总额 432,047.21 808,042.21 375,995.00 87.03% 

负债总额 162,317.11 436,260.84 273,943.73 168.77%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

者权益 
269,493.01 371,544.27 102,051.26 37.87% 

（三）本次交易完成后营业收入及利润情况 

根据经审阅备考合并财务报表及上市公司财务报表，公司最近一期的收入、

利润构成情况见下表： 

单位：万元 

项目 
2016.1-3 

交易前 交易后 变动额 变动比例 

营业收入 7,211.66 7,211.66 0.00 - 

营业利润 -397.84 -666.68 -268.84 -67.57% 

利润总额 -386.97 -764.54 -377.57 -97.57% 

净利润 -373.50 -687.84 -314.34 -84.16%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

者的净利润 
-373.36 -687.70 -314.34 -84.19% 

本次交易标的公司均未正式生产，尚无营业收入和营业现金流入，故本次交

易完成后，公司利润指标下降明显。 

（四）本次交易完成后盈利能力指标分析 

根据经审阅备考合并财务报表及上市公司财务报表，公司最近一期的盈利能

力指标如下： 

项目 
2016.1-3 

交易前 交易后 变动额 变动比例 

销售毛利率 40.77% 40.77% 0.00 - 

销售净利率 -5.18% -9.54% -4.36% -84.17% 

本次交易标的公司均未正式生产，尚无营业收入和营业现金流入，故本次交

易完成后，公司的盈利能力有所下降。虽尚未正式投产，但标的公司各矿区均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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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不同程度的建设规模，其中，银漫矿业预计于2017年初投产，届时会增强上市

公司的盈利能力。 

（五）本次交易完成后对公司2015-2016.9每股指标的影响 

本次交易完成后，对公司2015年及2016年1-9月每股指标的影响如下所示： 

项目 
2016.1-9 

交易前 交易后 变动额 变动比例 

每股收益 0.0811 0.0559 -0.0252 -31.07% 

每股净资产 2.3467 1.6177 -0.7290 -31.07%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3.5200% 2.2585% -0.0126 -35.84% 

项目 
2015 

交易前 交易后 变动额 变动比例 

每股收益 -0.0208 -0.0143 0.0065 31.07% 

每股净资产 2.2598 1.5578 -0.6518 -28.84%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0.9000% -0.8800% 0.0200% -2.22% 

计算说明： 

2016年1-9月发行前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每股净资产=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

的净资产/发行前股本（1,193,889,056.00）；2016年1-9月发行后归属于母公司股

东的每股净资产=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发行后股本（1,731,933,720）； 

2015年1-9月发行前基本每股收益=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发行前股本

（1,193,889,056.00）； 2016年1-9月发行后基本每股收益=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

净利润/发行后股本（1,731,933,720）； 

2015年发行前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每股净资产=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

产/发行前股本（1,193,889,056.00）；2015年发行后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每股净资

产=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发行后股本（1,731,933,720）；2015发行前基本

每股收益=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发行前股本（1,193,889,056.00）；2015

发行后基本每股收益=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发行后股本（1,731,933,720）。 

本次交易标的公司均未正式生产，尚无盈利流入，故本次交易完成后，公司

的每股指标有所下降。虽尚未正式投产，但标的公司各矿区均已有不同程度的建

设规模，其中，银漫矿业预计于2017年初投产，届时会增强上市公司的每股指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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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管理层关于本次交易对公司财务影响的分析管理层讨论与分析 

详见《内蒙古兴业矿业股份有限公司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

套资金暨关联交易实施情况报告书暨新增股份上市公告书》全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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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节中介机构关于本次重组实施情况的结论意见 

一、独立财务顾问意见 

上市公司本次重大资产重组的独立财务顾问长城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于2016

年11月28日出具了《长城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内蒙古兴业矿业股份有限公司向

特定对象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实施情况之

独立财务顾问核查意见》，认为： 

1、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的实施过程操作规范，符合《公司法》、《证券法》

和《重组管理办法》等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规定，相关资产已完成过户及

交付工作，相关实际情况与此前披露的信息不存在差异，相关协议及承诺已切实

履行或正在履行； 

2、重组实施过程中，未发生上市公司资金、资产被实际控制人或其他关联

人占用的情形，亦未发生上市公司为实际控制人及其关联人提供担保的情形。相

关后续事项的办理不存在实质性法律风险和障碍； 

3、同时，根据《公司法》、《证券法》、《重组管理办法》等法律、法规及规

范性文件的规定，独立财务顾问认为兴业矿业具备非公开发行股票及相关股份上

市的基本条件，独立财务顾问同意推荐兴业矿业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在深圳证券

交易所上市。 

二、法律顾问意见 

公司本次重大资产重组的法律顾问北京市金杜律师事务所于2016年11月28

日出具了《北京市金杜律师事务所关于内蒙古兴业矿业股份有限公司发行股份及

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之交易实施结果的法律意见书》，

认为： 

1、兴业矿业本次交易已取得必要的批准和授权，具备实施的法定条件； 

2、本法律意见书第五部分所述的后续事项外，本次交易已按照《重组管理

办法》实施完毕，该实施结果符合《重组管理办法》等法律法规的规定，合法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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效； 

3、相关交易各方尚需办理本法律意见书第五部分所述的后续事项，该等后

续事项的办理不存在实质性法律障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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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节持续督导 

根据《公司法》、《证券法》、《上市公司并购重组财务顾问业务管理办法》以

及《重组管理办法》等法律、法规的规定，长城证券对本次交易负有持续督导责

任与义务。 

一、持续督导期间 

根据有关法律法规，独立财务顾问长城证券对上市公司的持续督导期间为自

中国证监会核准本次交易之日起，不少于一个完整会计年度，即督导期为2016

年10月28日至2017年12月31日。 

二、持续督导方式 

独立财务顾问长城证券将以日常沟通、定期回访及其他方式对上市公司进行

持续督导。 

三、持续督导内容 

独立财务顾问长城证券结合本公司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当年

和实施完毕后的第一个会计年度的年报，自年报披露之日起15日内，对重大资产

重组实施的下列事项出具持续督导意见，向派出机构报告，并予以公告： 

1、交易资产的交付或者过户情况； 

2、交易各方当事人承诺的履行情况； 

3、利润承诺的实现情况； 

4、募集资金的使用情况； 

5、管理层讨论与分析部分的各项业务的发展现状； 

6、公司治理结构与运行情况； 

7、与已公布的重组方案存在差异的其他事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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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节 本次新增股份发行上市相关机构 

一、独立财务顾问 

机构名称：长城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联系地址：深圳市深南大道6008号深圳特区报业大厦16-17楼 

法定代表人：丁益 

联系电话：0755-83516222 

传真：0755-83516266 

经办人员：庄晶亮、夏静波、范月光 

二、律师事务所 

机构名称：北京市金杜律师事务所 

联系地址：北京市朝阳区东三环中路1号环球金融中心东楼20层 

单位负责人：王玲 

联系电话：010-58785588 

传真：010-58785566 

经办人员：周宁、谢元勋 

三、会计师事务所 

机构名称：天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联系地址：江苏省南京市建邺区江东中路106号万达广场商务楼B座20楼 

负责人：余瑞玉 

联系电话：025-84711188 

传真：025-847248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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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办人员：林捷、吴霆、葛惠平 

四、资产评估机构 

机构名称：北京天健兴业资产评估有限公司 

联系地址：北京市西城区月坛北街2号月坛大厦A座23层2306A室 

法定代表人：孙建民 

联系电话：010-68081474 

传真：010-68081109 

经办人员：谭正祥、洪建树 

五、矿权评估机构 

机构名称：北京天健兴业资产评估有限公司 

联系地址：北京市西城区月坛北街2号月坛大厦A座23层2306A室 

法定代表人：孙建民 

联系电话：010-68083096 

传真：010-68081109 

经办人员：袁义伟、聂秋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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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节 备查文件及备查地点 

一、备查文件 

1、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出具的《关于核准内蒙古兴业矿业股份有限公

司向内蒙古兴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等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的批复》

（证监许可[2016]2449号）； 

2、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出具的《股份登记申请受理

确认书》； 

3、天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出具的天衡验字（2016）00205号《验

资报告》； 

4、《长城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内蒙古兴业矿业股份有限公司向特定对象发

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实施情况之独立财务顾

问核查意见》； 

5、《北京市金杜律师事务所关于内蒙古兴业矿业股份有限公司发行股份及支

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之交易实施结果的法律意见书》； 

6、本次重组交易对方出具的关于股份锁定的承诺函； 

7、其他与本次交易有关的重要文件。 

二、备查地点 

投资者可在每周一至周五上午9:30-11:30，下午2:00-5:00，于下列地点查阅

上述文件。 

1、内蒙古兴业矿业股份有限公司 

联系地址：内蒙古赤峰市新城区玉龙大街76号兴业大厦 

电话：0476-8833387 

传真：0476-8833383 



内蒙古兴业矿业股份有限公司实施情况报告书暨股份上市公告书摘要 

39 

联系人：孙凯、张斌 

2、指定信息披露报刊：《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上海证券报》、《证券

日报》 

3、指定信息披露网址：http://www.cnifo.com.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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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页无正文，为《内蒙古兴业矿业股份有限公司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

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实施情况报告书暨新增股份上市公告书（摘要）》之

盖章页） 

 

 

 

 

 

 

 

内蒙古兴业矿业股份有限公司 

 

2016 年 12 月 8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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